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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 
資助合資格低收入婦女接受子宮頸癌篩查 

及預防教育先導計劃 
成效檢討報告 

 

目的 
 

  本文件載述為期三年的關愛基金「資助合資格低收入

婦女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育先導計劃」(先導計劃)的成

效檢討結果。先導計劃於2017年12月推出，並於2020年12月完

成。 
 

背景 
 

2. 政府一直與公私營醫護界別及非政府機構合作進行

全港性的「子宮頸普查計劃」，鼓勵婦女定期接受子宮頸癌篩

查。為鼓勵低收入婦女接受有關篩查，扶貧委員會在2017年5
月的會議上通過關愛基金撥款7,861萬元，用以在2017年12月
13日推出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 
 

3. 年齡介乎25至64歲而曾有性經驗的婦女應定期接受

子宮頸癌篩查，若連續兩年檢驗結果正常，其後可每三年接受

一次檢驗。65歲或以上而曾有性經驗並從未接受過篩查的婦女

亦應接受篩查。受惠於以下任何一項援助項目的婦女，均合資

格參與先導計劃： 
 

(a)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或長者院舍住宿照

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級別 0 院舍券)； 

(b) 在公立醫院及診所醫療費用減免機制下獲減免醫

療費用； 

(c) 長者生活津貼； 

(d)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前稱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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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或 

(f) 有住戶成員獲批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或幼稚園及幼

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的資助或學費減免。 
 
4. 領取綜援、持有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級

別0院舍券或在公立醫院及診所醫療費用減免機制下獲減免醫

療費用的婦女(即上文第3(a)及(b)項所述的受惠人)可獲全額資

助，免費接受篩查服務；而其他合資格婦女(即上文第3(c)至(f)
項所述的受惠人)在先導計劃下可獲部分資助，每次篩查須向

服務提供機構繳付100元。先導計劃的收費安排與現時衞生署

的母嬰健康院所提供獲資助的子宮頸癌篩查服務的做法一致。 
 

5. 先導計劃旨在提高目標羣組接受子宮頸癌篩查的覆

蓋率至80%1。根據初步估算，受惠人數可達66 990人，當中約

19 300人獲全額資助，約47 690人獲部分資助。 
 

先導計劃的推行情況 

 

6. 衞生署是推行先導計劃的部門，負責整體的行政及統

籌工作。合資格婦女可於三間機構轄下合共十間服務中心接受

資助子宮頸癌篩查，該三間服務提供機構為香港中文大學婦女

健康促進及研究中心、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及基督教聯合那打

素社康服務。衞生署與三間服務提供機構簽訂的服務協議載列

了有關服務的詳情和範疇，包括主動接觸目標社羣(例如透過

與社區婦女團體或非政府機構聯繫並合作招募合資格的低收

入婦女參與先導計劃)、核實受惠人資格、提供子宮頸癌篩查

及預防教育，以及使用子宮頸普查資訊系統等。然而，鑑於合

資格婦女對於子宮頸癌篩查的接受程度是未知之數，服務協議

並沒有就參加人數訂明最低目標。 
 

                                                      
1 假設低收入婦女接受子宮頸癌篩查的覆蓋率與一般女性人口相同，即根據 2016 年的

行為風險因素調查結果顯示，該覆蓋率為 55.4%。 80%為在已發展國家有關篩查的理

想覆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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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截至先導計劃完結，共有930人次完成子宮頸癌篩

查。其中345人次(37%)獲全額資助，其餘585人次(63%)獲部分

資助。有關接受篩查人次的年齡組別及所獲得的資助種類詳見

於附錄。先導計劃的撥款為7,861萬元，其中374萬元撥作用於

行政開支。扣除已發放的津貼金額約53萬元及相關的行政費用

約192萬元，該筆撥款尚餘約7,616萬元。 
 
先導計劃的成效檢討 

 

8. 衞生署從子宮頸普查資訊系統的電子資料庫蒐集有關篩

查結果的統計數字，以監察及評估參加者的篩查情況，並透過服

務提供機構的每月匯報監察登記人數及服務提供機構的外展工

作。衞生署已於先導計劃結束後檢討其成效，詳情見下文。 
 

(a) 參與率 
 
(i) 推廣活動及教育工作 

 
9. 衞生署舉行了一連串推廣活動，包括舉行記者會；向14
家本地非政府機構及婦女團體進行簡報會；向相關的本地醫護服

務機構、政府部門、區議會及非政府機構派發有關先導計劃的宣

傳資料(包括約8 300張海報、57 300張單張，以及400隻數碼影像光

碟) ；以及就先導計劃製作網上專頁。總括推行計劃的首年經驗，

衞生署在諮詢食物及衞生局後，在2019年4月與三間服務提供機構

制訂優化措施，以加強推廣及利便服務對象參與先導計劃。優化

措施包括接洽民政事務處及社區團體(包括提供食物銀行服務的非

政府機構)以宣傳及安排外展活動；開發二維碼以方便朋輩間經社

交媒體推廣先導計劃；透過服務提供機構向參加者提供紀念品(例
如清涼運動毛巾及防水袋)作為參加先導計劃的額外誘因等。此

外，衞生署亦透過以少數族裔為聽眾的電台節目廣播宣傳訊息，

又以六種少數族裔語言製作短片及宣傳資料並上載於網上專頁及

在合適的場合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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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服務提供機構亦舉行約300場健康講座／工作坊／宣傳

活動，當中約30個宣傳活動(例如嘉年華、健康講座)是與其他本地

非政府機構合辦的，所接觸到的合資格低收入婦女超過12 000名。 
 
11. 儘管舉辦了上述各種推廣活動，但整體登記人數仍然偏

低。到推行先導計劃的第三年，外展活動的安排亦因2019冠狀病

毒病疫情而大為受阻。 
 
(ii) 阻礙參加先導計劃的因素 

 
12. 三個服務提供機構均表示招募低收入婦女參與先導計劃

的時候遇到相當困難。有關機構觀察到，較難接觸的社羣和弱勢

社羣於接受預防疾病的健康服務(例如子宮頸癌篩查)的比率，普遍

偏低，而此現象與本地及海外的經驗大致相符。此外，服務提供

機構亦特別提到，招募低收入婦女參與先導計劃尤為困難，原因

是她們擔心若披露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為低收入人士，或會被標

籤。對於須提供文件證明她們屬低收入人士，方合資格參與先導

計劃的要求，亦被視為令婦女卻步的障礙。原因是本地女性居民

不論經濟狀況如何，均可以同樣費用在母嬰健康院接受子宮頸癌

篩查服務，並且無需提供收入證明文件(綜援受助人除外)。 
 

(b) 非政府服務提供機構所提供的篩查服務質素 
 

13. 從子宮頸細胞採樣不理想的樣本只佔微不足道的比率

(0.1%)可見，有關機構提供的服務質素良好。在929個子宮頸細胞

採樣理想的樣本當中，有53個(5.7%)檢驗結果異常2。服務提供機

構亦按照相關指引在有需要時適時轉介參加者作進一步治理。根

據衞生署對197名參加者進行的電話訪問，其中約180人滿意機構

所提供的服務，而135名受訪者表示願意向相熟人士推薦先導計

劃。計劃推行的三年期間，並沒有接獲投訴或出現併發症／事故

                                                      
2 當中 21 個為驗出意義不明的鱗狀異形細胞並在高危人類乳頭瘤病毒測試呈陰性， 14

個為驗出意義不明的鱗狀異形細胞並在高危人類乳頭瘤病毒測試呈陽性，9 個為低度

鱗狀上皮內病變， 3 個為高度鱗狀上皮內病變，其餘 6 個屬其他異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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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告。衞生署實地視察後，確認服務提供機構在備存記錄及處

理按時發放款項的程序方面，表現令人滿意。 
 

結論 
 

14. 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於2017年12月13日至2020年12月12
日如期推行。所得質素指標(如子宮頸細胞採樣不理想的樣本的比

率、檢驗結果異常的比率、服務對象的意見)顯示，非政府服務提

供機構的服務質素良好。 
 
15. 先導計劃讓政府嘗試以新方法接觸低收入人士，以宣傳

及提供子宮頸癌篩查服務。鑑於參與率偏低及前文所述令婦女不

願參與先導計劃的固有障礙，即使服務提供機構所提供的篩查服

務質素良好，這種新服務模式對於推動低收入人士／弱勢社羣接

受子宮頸癌篩查，成效不彰。儘管如此，先導計劃為衞生署與非

政府機構合作提供寶貴經驗，以共同致力改善公眾健康，並應對

低收入人士／弱勢社羣與其他社羣之間的健康差距。另外，參加

先導計劃的婦女同時亦會加入「子宮頸普查計劃」，該計劃的電腦

系統(即子宮頸普查資訊系統)儲存了參加者的檢驗結果及下次篩

查日期。因此，不論先導計劃的成效，參加者及她們的服務提供

者能夠透過該系統查閱她們的紀錄，而系統亦會適當地向需要再

次篩查的婦女發出提示通知書，以便她們選擇到衞生署的母嬰健

康院和婦女健康中心、家庭醫生、私家醫生或非政府機構等不同

的服務提供者再次接受篩查。 
 
16. 現時本地女性居民(包括少數族裔)不論經濟狀況如何，均

可以以同樣費用在衞生署轄下的母嬰健康院接受子宮頸癌篩查服

務，而部分人士(例如領取綜援人士等)可免費接受篩查服務。為針

對低收入婦女的服務，衞生署會繼續加強與政府部門(包括社會福

利署和房屋署)、地區康健中心、地區康健站和向低收入婦女提供

服務的非政府組織合作，透過不同渠道提高低收入婦女對預防子

宮頸癌的意識。衞生署會適時進行新一輪公眾教育活動，包括透

過網頁、電視、電台、報紙、雜誌、社交網站等，推廣衞生署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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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子宮頸癌篩查服務，並倡導採取第一級及第二級(即篩查)預防

措施。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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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接受子宮頸癌篩查人次 

按年齡及所獲得的資助種類詳情 

 

年齡組別 

獲全額資助的 

子宮頸癌篩查

人次 

 

獲部分資助的 

子宮頸癌篩查

人次 

 

子宮頸癌篩查 

人次總數 

(百分比) 

25-29 10 21 31 3.3% 

30-34 26 76 102 11.0% 

35-39 63 140 203 21.8% 

40-44 77 134 211 22.7% 

45-49 70 113 183 19.7% 

50-54 40 48 88 9.5% 

55-59 29 17 46 4.9% 

60-64 20 8 28 3.0% 

65 歲或以上  10 28 38 4.1% 

總數 345 585 930 100.0% 

 
註︰  
1. 年齡是指受惠人於先導計劃接受子宮頸細胞採樣當日的年齡。  
2. 共有 755 名參加者於先導計劃接受受資助的子宮頸癌篩查。  

 



關愛基金 
為清貧大學生提供「院校宿舍津貼」 

成效檢討報告  
（2019/20 及 2020/21 學年）  

 
 

背景  
 
 關愛基金（基金）專責小組於 2014 年 3 月同意為獲

派院校宿舍的清貧大學生提供「院校宿舍津貼」 (項目 )，
以協助他們應付居住學生宿舍的開支，讓他們不會因經濟

困難而放棄入住宿舍。項目由 2014/15 學年開始，為期三

個學年。扶貧委員會（委員會）於 2014 年 6 月通過由基
金撥款推行有關項目。委員會其後在 2017 年 4 月及 2019
年 4 月兩次通過延續這項目，項目合共推行七年至

2020/21 學年。項目的兩份成效檢討報告，分別涵蓋
2014/15 學年至 2016/17 學年以及 2017/18 學年至 2018/19
學年，已於 2017 年 4 月及 2019 年 4 月提交委員會。  
 
項目推行情況  
 
2.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學資
處）管理的「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

資助計劃」下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申請人，如通過學資處

的入息及資產審查並經就讀院校核實為有關學期內 1的宿
生 2，便合資格獲得項目所提供的「院校宿舍津貼」。合

資格的學生無需另行申請「院校宿舍津貼」，他們會於每

一學期完結時經自動轉賬獲發放有關津貼。學生實際可得

                                                      
1 為確保項目的資助用得其所，同時考慮到學生於入宿初期的適應困難及 /或各種學習

需要以致未必能夠於學期的全數日子住宿；清貧學生需獲院校確認於學期內 75%或

以上時間為宿位的註冊宿生，才會獲發「院校宿舍津貼」。此外，院校可酌情推薦有

實際困難而無法滿足上述住宿時間規定（例如突發的家庭或健康問題、參加由院校

安排的海外交流計劃等）的清貧學生領取「院校宿舍津貼」。  
2 資助範圍不包括非院校提供的宿舍，例如學生個別租住或拼租私人單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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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津貼金額按其在有關資助計劃下獲評定的資助幅度及
實繳宿費釐定。  
 
3. 在 2014/15 學年，合資格的學生可獲得的「院校宿舍
津貼」最高金額為 8,000 元。有關金額每年按甲類消費物

價指數的變動調整 3。在 2019/20 學年及 2020/21 學年，

最高津貼金額分別調整至 9,430 元及 9,740 元。  
 

4. 項目的核准撥款為 2 億 6,310 萬元，包括津貼金額 2
億 5,630 萬元及行政費 680 萬元。項目自開始推行至 2021
年 3 月底，累計受惠學生數目達 34 297 人次，共發放津

貼約 2 億 313 萬元，行政開支約 603 萬元。在 2019/20 學
年，項目受惠學生為 4 533 人，發放津貼約 2,459 萬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底，在 2020/21 學年的首學期 4共有 1 828
學生受惠，發放津貼約 725 萬元。  
 
項目成效檢討  
 
5. 項目推行的成效總結如下：  

 
(a) 對學生的支援  

根據從大專院校所得的資料顯示，並以不包括膳食及

暑期住宿的二人房間的宿費為準，「院校宿舍津貼」

最高金額大致能為受惠學生提供實質支援以應付居
住學生宿舍的開支。  

 
(b) 入住院校宿舍的要求  

考慮到學生未必能夠於學期內全數日子入住院校宿

舍，學生只需於學期內達 75%或以上時間為宿位註冊

學生，便可獲發津貼。相關院校表示有關入住院校宿
                                                      
3 由 2014/15 學年至 2018/19 學年，最高津貼金額分別為 8,000 元、 8,450 元、 8,790 

元、 9,040 元及 9,180 元。  
4 現時未能提供餘下第二學期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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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的比率要求恰當。這項要求亦確保公帑用得其所。  
 

(c) 津貼金額上限的調整機制  

「院校宿舍津貼」金額的上限每年按甲類消費物價指
數的變動調整，2019/20 及 2020/21 兩個學年調整幅

度分別為+2.7%及+3.3%。院校提供的資料顯示，大

部分院校過去兩年的宿費調整幅度與「院校宿舍津貼」
的升幅相若或沒有調整宿費。整體而言，津貼額上限

的調整大致切合宿費的調整幅度。  
 

(d) 項目推行的流程  

項目按照現行機制向通過學資處入息及資產審查的

合資格學生發放津貼，學生無需另行作出申請。有關
運作模式便利受惠對象，亦可減省行政成本和工作。  

 
總結  
 
6. 項目為就讀學士學位課程的清貧學生提供適切支

援，協助他們應付居住學生宿舍的開支。項目的行政安排
亦大致暢順。為確保合資格的學生可繼續獲得有關資助，

項目將由 2021/22 學年起納入政府的恆常資助計劃。  
 
 
 
 
 
教育局  
2021 年 6 月  
 
 

 
 



關愛基金  
增加「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成效檢討報告  
（2019/20 及 2020/21 學年）  

 
  
背景  

 
 關愛基金（基金）專責小組在 2014 年 3 月同意推行

「增加『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學習開支助學金」援助

項目（項目），以加強對有關清貧學生的支援。項目由
2014/15 學年開始，為期三個學年。扶貧委員會（委員會）

於 2014 年 6 月通過由基金撥款推行有關項目。委員會其

後在 2017 年 4 月及 2019 年 4 月兩次通過延續這項目，項
目合共推行七年至 2020/21 學年。項目的兩份成效檢討報

告，分別涵蓋 2014/15 學年至 2016/17 學年以及 2017/18
學年至 2018/19 學年，已於 2017 年 4 月及 2019 年 4 月提
交委員會。  
 
項目推行情況  
 
2. 修讀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副學位或學位課程的學

生，如通過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

（學資處）管理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入息及資產
審查，便符合資格獲得項目所提供的額外學習開支助學金

（額外助學金）。合資格學生會經自動轉賬獲發放額外助

學金而無需另行申請。學生實際可得的金額須按其在「專
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獲評定的資助幅度而定。  
 
3. 在 2014/15 學年，合資格的學生可獲得的額外助學金
最高金額為 2,000 元。有關金額每年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的變動調整 1。在 2019/20 學年及 2020/21 學年，最高資

                                                      
1 由 2014/15 學年至 2018/19 學年，最高額外助學金金額分別為 2,000 元、2,110 元、

2,190 元、 2,250 元及 2,2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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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金額分別上調至 2,340 元及 2,420 元。  
 
4. 項目的核准撥款為 2 億 3,687 萬元 2，包括津貼金額

2 億 3,000 萬元及行政費 687 萬元。項目自開始推行至 2021
年 3 月底，累計受惠學生數目達 127 494 人次，共發放津

貼約 2 億 2,448 萬元，行政開支約 610 萬元。在 2019/20
學年及 2020/21 學年（截至 2021 年 3 月底），受惠學生人
數分別為 14 887 名及 13 641 名，發放津貼約 2,895 萬元

及 2,882 萬元。  
 
項目成效檢討  
 
5. 推行項目的成效總結如下：  
 

(a) 對學生的支援  

推行這項目相當於將「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受惠學
生的學習開支助學金增加約四成。以 2020/21 學年而

言，額外助學金上限為 2,420 元，連同「專上學生資

助計劃」下提供的學習開支助學金，受惠學生可獲得
的學習開支助學金最高達 8,420 元，與修讀公帑資助

理科課程學生的學習開支助學金最高金額大致相若。

項目能為受惠學生提供實質支援以協助他們應付學
習方面的開支。  

 
(b) 資助金額上限的調整機制  

額外助學金最高資助金額每年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的變動調整，在 2019/20 及 2020/21 兩個學年的調整

幅度分別為+2.7%及+3.3%。這個調整機制在行政上
易於管理，亦與「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發放的學習

開支助學金的調整機制一致。  
 

                                                      
2 扶貧委員會於 2021 年 4 月通過增加項目津貼金額 300 萬元，核准撥款由原定的 2
億 3,387 萬元修訂為 2 億 3,68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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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便利受惠學生的運作模式  

項目是透過現行的入息及資產審查機制釐定合資格

學生的額外助學金金額，無需受惠學生另行提出申請。

有關運作模式既便利受惠學生，亦減省行政成本和工
作。  

 
總結  
 
6. 項目為修讀自資專上課程的清貧學生提供實質支援，

協助他們應付學習方面的開支。項目的行政安排亦大致暢
順。為確保合資格的學生可繼續獲得有關資助，項目將由

2021/22 學年起納入政府的恆常資助計劃。  
 
 
 
 
 
 
教育局  
2021 年 6 月  
 

 



關愛基金  
增加就讀專上課程有特殊教育需要  
及經濟需要學生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成效檢討報告  
（2018/19 至 2020/21 學年）  

 
 
背景  
 
 關愛基金（基金）專責小組於 2015 年 3 月同意推行
「增加就讀專上課程有特殊教育需要及經濟需要學生的

學習開支助學金」援助項目（項目）。項目由 2015/16 學

年開始，為期三個學年。在 2015 年 3 月，扶貧委員會（委
員會）通過由基金撥款推行有關項目。涵蓋 2015/16 學年

至 2017/18 學年的首份項目成效檢討報告已於 2018 年 6
月提交委員會，委員會同時通過由 2018/19 學年至 2020/21
學年延續推行項目三年。  
 
項目推行情況  
 
2. 符合以下條件的學生合資格獲得額外學習開支助學

金（額外助學金）︰  
 

(a) 已獲專業評估確認有至少一項的特殊教育需要，包括

特殊學習困難、智障、自閉症、專注力不足／過度活
躍症、肢體傷殘、視覺障礙、聽力障礙及言語障礙，

及在 2017/18 學年起，涵蓋精神病患；  
 
(b) 修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或公帑資助的全日制本

地專上課程，或以自資形式開辦並經本地評審的全日

制專上課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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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符合資格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專
上學生資助計劃」所提供的資助，並通過在職家庭及

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學資處）的入息

及資產審查。  
 

3.  合資格的學生可透過學資處網頁和本地專上院校獲

悉項目的資料。符合「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專
上學生資助計劃」申請資格的學生須就額外助學金提交申

請，並向學資處提供由相關評估機構／專業人士簽發的醫

療報告／專業證明。學資處會透過自動轉賬方式發放額外
助學金到合資格受惠學生的銀行賬戶，並以書面通知他們

獲發的金額。學生實際可得的額外助學金金額按其在有關

資助計劃下獲評定的資助幅度釐定。  
 
4. 在 2015/16 學年，每名合資格的學生可獲得的額外助

學金最高金額為 8,000 元。有關金額每年按甲類消費物價
指數的變動調整 1。由 2018/19 學年至 2020/21 學年，最

高資助金額分別上調至 8,680 元、8,910 元及 9,200 元。  
 
5. 項目的核准撥款為 1,246 萬元，包括額外助學金金額

1,225 萬元及行政費 21 萬元。項目自開始推行至 2021 年

3 月底，累計受惠學生數目達 1 083 人次，共發放額外助
學金約 846 萬元，行政開支約 1 萬元。這項項目在 2018/19
學年、2019/20 學年及 2020/21 學年（截至 2021 年 3 月底）

的受惠學生分別為 162 名、232 名及 250 名，發放額外助
學金約 125 萬元、185 萬元及 209 萬元。   
 
 

                                                      
1  由 2015/16 學年至 2017/18 學年，最高資助金額分別為 8,000 元、 8,320 元及 8,5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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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成效檢討  
 
6. 項目推行的成效總結如下：  
 

(a) 對學生提供額外支援  

在 2020/21 學年（截至 2021 年 3 月底 )，「資助專上

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受惠
的專上學生平均可獲得約 48,000 元的助學金（包括

學費及學習開支助學金）。項目的受惠人在 2020/21
學年平均可獲得約 8,400 元的額外助學金。項目為受
惠學生提供了實質的支援以協助他們應付學習方面

的開支，有效紓緩他們的財政壓力。  
 

(b) 現金津貼的彈性  

受惠學生將現金津貼用於各種用途，包括購買輪椅、

助聽器、電腦及資訊科技設備，接受言語治療服務及
參加提高學習技能的培訓課程等。向有特殊教育需要

及經濟需要的學生提供現金津貼，讓他們能按各自的

需要，靈活運用資助去獲取所需的設備或服務。  
 

(c) 額外助學金最高資助金額的調整機制  

由 2018/19 學年至 2020/21 學年，額外助學金最高資
助金額根據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分別調高 1.5%、

2.7%及 3.3%，與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助學金最高金額

的調整機制一致，在行政上亦易於管理。  
 

(d) 便利的運作模式  

項目根據學資處現行發放學生資助的機制運作，向通
過入息及資產審查的學生發放獲評定的額外助學金

金額。符合資格申請額外助學金的學生只需提交其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證明文件，並授權學資處向相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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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核實該等記錄。額外助學金會透過自動轉賬方
式發放至他們的銀行賬戶。有關運作模式既便利受惠

學生，亦減省行政成本。  
 

7. 為收集受惠學生對項目成效的意見，學資處於 2020
年 12 月邀請 359 名受惠學生參與不記名問卷調查。截止

2021 年 1 月，合共收到 104 份回覆，回應率約 29%。整
體而言，約 76%的問卷回覆者認為額外助學金能支援他

們 ; 97%的回覆者覺得項目的申請條件恰當而程序簡單 ; 

98%的回覆者認為通過銀行自動轉賬發放額外助學金的
安排恰當; 88%的回覆者對項目感到滿意。  
 
總結  
 
8.  項目能夠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經濟需要的專上學

生提供實質的援助。項目的行政安排亦大致暢順。為確保
合資格的學生可繼續獲得有關資助，項目將從 2021/22 學

年起納入政府的恆常資助計劃。  
 
 
 
 
 
 
教育局  
2021 年 6 月  
 



 
 

關愛基金  
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成效檢討報告   
 
 

背景  

  關愛基金專責小組在 2018 年 2 月 5 日的會議上通過

在 2018/19 學年推行為期三年的「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

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援助項目（項目），並獲

扶貧委員會在 2018 年 4 月 23 日通過，由教育局負責推行，

目的是減輕因學校發展「自攜裝置」政策對低收入家庭學

生帶來的經濟壓力。項目總撥款額合共 4 億 1,554 萬元，

當中包括資助額 4 億 400 萬元及行政費用 1,154 萬元，可

讓約 10 萬 2 千名合資格學生受惠。  
 

項目的推行  

2.  項目在 2018/19 學年順利開展，受惠對象的資格為： 

(a) 就讀公營學校（包括官立、資助、按額津貼及直

接資助計劃中小學）；所讀的班別正推行電子學

習，並建議學生自攜流動電腦裝置；及  

(b) 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校書簿

津貼計劃全額資助（全津）或半額資助（半津）。 

 
綜援及全津學生可獲得全額資助，首學年的資助上限為

4,500 元；半津學生則獲得半額資助，上限則為 2,250 元。

資助上限每年會按綜合消費物價指數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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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局每年均通過通函邀請所有公營學校參加援助

項目。學校提交申請表便可按學校所制定的採購程序，為

合資格學生購買合適的流動電腦裝置。學校完成採購程序

後需遞交報告（包括受惠學生及所購買產品的資料）予教

育局以計算所需的實際資助額。教育局舉行了多場簡介會

和講座，為學校解釋這項目，並成立一小隊行政和技術人

員 1，向項目提供行政支援及向學校提供所需的專業及技術

支援與培訓，包括裝置的採購、使用和管理。教育局亦為

項目設立專用網頁，為參加的學校提供相關參考資料及常

見問題等，以協助學校推行相關措施。  
 
4.  項目推行首兩學年受惠學生約有 3 萬 4 千名，涉及資

助金額約 1 億 2,200 萬元。從教育局每年進行的問卷調查

所得，推行「自攜裝置」政策學校的數目在過去數年有顯

著增加。部分推行「自攜裝置」政策學校因其整體學生的

經濟背景較好，或已有校本措施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

因此並沒有參加這項目。  
 
5.  自 2020 年初爆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不少學生需

要在未全面復課期間使用流動電腦裝置在家中進行電子學

習，因此教育局作了彈性處理，接受所有推行電子學習的

公營中小學為合資格的學生申請項目，並向專責小組於

2020 年 3 月 27 日的會議報告有關安排。教育局通過不同

途徑，向學校說明有關的彈性安排及鼓勵它們為有需要的

學生提出申請。學校反應積極，2020/21 學年約有 870 所學

校申請參加。相關統計數字如下：  
 
 
 
 
 
 
                                                 
1  推行項目所需人手包括一名項目管理主任、兩名助理項目管理主任、一名電腦系統分析主任及兩名電

腦程序編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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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學年 2019/20 學年 2020/21 學年 
參加學校數目 188 281 約 870 

受惠學生  
人數  

綜援: 2 868 
全津: 8 004 
半津: 2 984 
 
合共:  13 856 

綜援: 3 857 
全津: 11 306 
半津: 5 013 
 
合共:  20 176 

綜援: 27 0402 
全津: 82 9302 
半津: 32 2702 
 
合共: 約 142 2402 

資助金額 4,920 萬元 7,280 萬元 約 5 億 6,800 萬元 2 
表一：項目的受惠學生人數及資助金額的統計數字  

 
 

6.  行政費用方面，截至 2021 年 4 月底的支出約為 840
萬元，包括約 818 萬元的人手開支，約 9 萬元用作印製推

廣項目單張和約 12 萬元的一般營運開支。  
 

項目成效檢討  

7.  教育局一直積極監察項目進度，緊密留意學校採購情

況。資助金額可用於購買流動電腦裝置、在產品安裝學校

所需的流動裝置管理系統、其他基本配件，以及三年產品

保養。項目的三年推行期內，每年的資助上限及平均實際

資助金額如下：  
 

  2018/19 學年 2019/20 學年 2020/21 學年 

全津

學生 

資助上限 $4,500 $4,610 $4,740 
平均實際

資助金額 $3,984 $4,116 $4,3172 

半津

學生 

資助上限 $2,250 $2,305 $2,370 

平均實際

資助金額 $1,972 $2,069 $2,1452 

表二：項目每年的資助上限及平均實際資助金額  

 
 
                                                 
2  根據學校截至 2021 年 4 月底所報告的實際數據及其餘學校提供的估算數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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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校可按本身教學設計和採用的電子學習資源，訂立

所需流動電腦裝置的規格。從學校遞交的報告分析所得（見

圖一），項目所提供的資助額，整體上能照顧學生的需要。

只有少部分學校選用較高規格的裝置和配件，以致產品價

格高於該學年的資助上限，  在 2020/21 學年，此情況涉及

約 1.5%的受惠學生。  
 

  
圖一： 2020/21 學年購買裝置及配件的實際支出（截至 2021 年 4 月底）  

 
9.  教育局經常與教育界和業界保持聯絡，並通過校訪、

焦點小組會議、問卷調查（詳情請見附錄）等方式收集意

見，檢討項目成效。學校均認同項目的目標和方向，認為

有效幫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學校所推行的「自攜裝置」

政策以實踐電子學習。學校亦同意關愛基金所提供的資助

金額足夠和所涵蓋的範圍合適，可讓學校按其電子教學的

需要，為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購買合適的配備。在行政工作

方面，較多學校在以下的工作遇到困難： (a)核實受惠學生

資格；(b) 與家長進行溝通 ; (c) 處理流動電腦裝置的技術疑

難。整體而言，學校認為參加援助項目所涉及的行政工作

量是可以接受，並同意教育局所提供的參考資料有幫助。  
 
10.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面授課堂未全面恢復期

間，各中小學校均採用多元策略包括電子學習，以支援學

資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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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家有系統地學習，達到「停課不停學」。不少教育界

人士及有大學研究指出 3，學校參與項目以推行「自攜裝置」

政策，對在疫情期間實踐網上學習有莫大幫助。  
 

總結及未來發展  

11.  項目不單能達到其最初目的，即減輕因學校發展「自

攜裝置」政策對低收入家庭學生帶來的經濟壓力，亦為他

們解決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下在家學習的需要。總括來

說，項目為清貧學生在實踐電子學習提供合適支援，切合

關愛基金的宗旨。  
 
12.  展望未來，混合模式的學習，即面授課堂、在家以電

子或其他模式學習，將會是教學的「新常態」。政府會進

一步支援學校在「新常態」下推行混合教學模式。《2020
年施政報告》提出，在「優質教育基金」特別預留 20 億元，

由 2021/22 學年開始，推行一項為期三年的計劃。當中包

括讓學校申請撥款，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供有經濟需要的學

生借用，並為因居住環境所限而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的

學生提供無線網絡路由器及流動數據卡。教育局會以這援

助項目的模式及經驗為基礎，並優化相關執行措施，繼續

確保所有學生享有平等的電子學習機會。  
 
 
 
 
 
 
教育局  
2021 年 6 月   

                                                 
3 「數碼素養 360」(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1_v9_tc_3123b64824.pdf)  

https://360-cms.ecitizen.hk/uploads/bulletin01_v9_tc_3123b648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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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調查  

背景資料：於 2020 年 6 至 7 月進行，251 所學校回應  (佔當時參加援助

項目學校的 89%)。  
 
結果：  

1. 學校是否同意援助項目有助推行「自攜裝置」政策以實踐電子學習： 
同意 99% 不同意 0% 沒有意見 1% 

2. 學校是否同意資助金額大致足以支付購買符合電子學習所需的流動電腦裝置及配
件的費用： 
同意 98% 不同意 2% 沒有意見 0% 

3. 學校認為以下的資助所涵蓋配備是否有需要： 
 十分需要 部分學生需要 不需要 沒有意見 
i. 流動裝置管理系統 85% 7% 4% 4% 
ii. 螢幕保護貼 80% 10% 5% 5% 
iii. 裝置保護套 88% 8% 2% 2% 
iv. 分拆式鍵盤 24% 42% 20% 14% 
v. 觸控筆 62% 27% 7% 4% 
vi. 滑鼠 12% 28% 44% 16% 

4. 學校參與援助項目時所面對的困難：（可選擇多項） 
i. 核實受惠學生資格 26%  v. 處理財務或會計 10% 
ii. 進行家長的溝通工作 22%  vi. 進行採購 9% 
iii. 處理流動電腦裝置的技

術疑難 
17%  vii. 遞交受惠學生及支

出項目的報告予教
育局 

4% 

iv. 推行「自攜裝置」政策 12%  

5. 學校是否同意參加援助項目的行政工作量是可接受： 
同意 78% 不同意 12% 沒有意見 10% 

6. 學校認同教育局所提供的以下資料有幫助： 
 同意 不同意 沒有意見 

i. 網頁的「常見問題」 74% 1% 25% 
ii. 文件範本，包括採購、家長同意書等 90% 0% 10% 
iii. 示範短片 78% 0% 22% 

 

 

 



 
 

 

關愛基金  
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住戶提供津貼  

成效檢討報告  
 
 
目的  
 
 本文件總結由社會福利署（社署）推行「為租住私人

樓宇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住戶提供津貼」項目（項目）。  
 
背景  
 
2.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住戶（包括租住公共房屋

和私人樓宇的住戶）可獲發租金津貼，以支付與租金有關

的開支。津貼金額相等於該住戶實際支付的租金，或按符

合領取綜援資格的家庭成員人數釐訂的租金津貼最高金

額，以較低者為準。租金津貼最高金額每年按甲類消費物

價指數中私人房屋租金指數（租金指數）的變動調整。  
 
3. 毋須供款的綜援計劃的目標是協助受助人應付最基

本的生活需要。政府每年按上述既定機制調整綜援租金津

貼最高金額，而當考慮租金津貼最高金額水平的加幅建議

時，必須特別小心審慎，因為此舉可能會令綜援受助人誤

以為綜援計劃的目標是為不斷提升受助人的居住環境。另

外，每次租金津貼的加幅亦會引起私人租賃市場內租值較

低單位的租金上升，從而加重非綜援低收入住戶的負擔，

最後更會造成為了提升綜援住戶的居住環境，而要由非綜

援的低收入住戶付出代價的情況，而當中巨大的財政開支

更要由納稅人承擔。  
  
4. 因應社會經濟不景，租金津貼最高金額水平在 2003
年至 2011 年期間一直凍結。項目於 2011 年 10 月首度推出，

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援住戶提供過渡性津貼，以紓緩他們

面對租金周期性上升的經濟壓力。具體而言，項目為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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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樓宇而所支付租金高於綜援計劃下租金津貼最高金額

的受助人提供一次過津貼。項目的津貼以按年一次過發放

津貼的模式。每月的津貼金額為合資格綜援住戶所支付租

金中超出適用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 50%，或適用於有關住

戶的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 15%，以較低者為準。政府於 2020
年 12 月獲扶貧委員會批准最後一次延續項目至 2021 年 4
月，預留時間予政府評估就下文第 5 段所述綜援租金津貼

最高金額水平上調的影響，並評估在沒有此過渡性項目的

情況下，已經大幅增加的恆常租金津貼能否協助受助人應

付基本租金開支。  
 
綜援檢討及按年調整金額而上調租金津貼  
 
5. 政府在《2019 年施政報告》宣布一系列改善綜援計

劃的措施，包括大幅增加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在 2020 年 5 月批准有關撥款建議，社署由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調高租金津貼最高金額，按住戶人數而定的金

額增幅由 3% 至 27% 不等。  

6. 除了 2020 年 7 月 1 日實施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增幅

外，有關金額同時根據按年調整機制，於同年和 2021 年（即

分別在 2020 年 2 月 1 日和 2021 年 2 月 1 日）作出上調。

截至 2021 年 2 月，不同住戶人數的租金津貼最高金額，較

2020 年 1 月增加 8%至 33%。詳情表列如下：  

合資格  
住戶成員  

人數  

每月租金津貼最高金額水平（元）  
2020 年  

1 月  
(a) 

2020 年  
2 月  
(b) 

2020 年  
7 月  

(c) 

2021 年  
2 月  
(d) 

(d)項與 (a)
項相比的

增幅  
1 人  1,885 1,945 2,475 2,515 33.4% 
2 人  3,795 3,915 4,370 4,440 17.0% 
3 人  4,955 5,115 5,245 5,330 7.6% 
4 人  5,275 5,445 5,910 6,005 13.8% 
5 人  5,290 5,460 6,590 6,695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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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  
住戶成員  

人數  

每月租金津貼最高金額水平（元）  
2020 年  

1 月  
(a) 

2020 年  
2 月  
(b) 

2020 年  
7 月  

(c) 

2021 年  
2 月  
(d) 

(d)項與 (a)
項相比的

增幅  
6 人或  
以上  6,610 6,820 7,675 7,800 18.0% 

 
項目成效及其他考慮事項  
 
7. 經考慮下列因素後，社署已結束這過渡性項目：   

(a) 租金津貼最高金額水平在 2003 年至 2011 年期間

一直凍結，推出項目是為紓緩綜援住戶面對租金

周期性上升的經濟壓力，提供過渡性津貼。必須

注意的是，自 2011 年至今，租金津貼最高金額

根據既定的按年調整機制及最近的綜援檢討結

果，已先後上調共 11 次，按住戶人數的總增幅

由約 60%至 100%不等；   
 
(b) 項目原意並非為了提高租金津貼能全數支付租

住私人樓宇租金的綜援住戶比率至某一水平，或

影響租務行為／綜援受助人的偏好。否則，項目

會造成帶動租金上升，繼而推高租金津貼最高金

額的自我實現效果；   
 

(c) 平均綜援總額多年來大幅上升。舉例而言，4 人

家庭的平均每月綜援金額由 2011 年的 10,371 元

提高至 2021 年的 16,975 元，升幅達 63.7%。同

一期間，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社援指數）1和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只分別上升 42%和 40%；   
 

                                                 
1  按照既定機制，政府根據社援指數的變動，每年調整綜援金額（包括標準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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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租金指數由 2020 年 4 月起一直按月下跌，可見

市值租金持續向下。租金指數自 2003 年以來首

次連續 12 個月錄得跌幅（由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   
 

(e) 運輸及房屋局（運房局）在 2020 年 4 月成立的

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

作小組（工作小組）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向政府

提交報告。工作小組原則上認為政府應對劏房實

施適當的租務管制，以保障基層劏房租客的權

益，並建議透過立法方式制訂劏房租務管制措

施。運房局已仔細考慮工作小組報告，並原則上

同意工作小組在報告中提出對劏房實施租務管

制的各項立法建議。政府目前正在起草賦權法

例，並會將相關條例草案盡快在本屆會期提交立

法會；以及   
 

(f) 關愛基金將繼續調配現有資源推行核准的援助

項目，但政府必須確保審慎運用公帑。   
   

總結  
   
8.    項目在租金津貼最高金額水平凍結期間提供過渡性

津貼，已達到暫時紓緩綜援住戶經濟壓力的目標。鑒於政

府已不斷就綜援計劃（尤其恆常的租金支援）推出改善措

施，而租金指數反映市值租金持續向下，這過渡性項目已

在 2021 年 4 月底屆滿。政府會繼續監察情況，為綜援受助

人在綜援系統下提供有效及適時的援助，以助他們應付基

本所需。  
 
 
 
社會福利署   
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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